
机械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细则
（2013年3月修订）
第一条 为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保证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的质量，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凡在2012年及以后入学的普博生（不包括专业学位）、2011年及以后入学的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硕博连读生的入学时间指硕士生入学时间）攻读机械学科博士学位，在学制规定的年限内，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成绩合格，中期考核通过，均应按本办法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和办理学位申请。
第三条 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应在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博士研究生符合下述条件之一的，方可申请论文答辩，并实行5本论文双盲评审。
（一）有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S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含录用），此外有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E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含录用）。
（二）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或获得署名在前4位的省部级一、二等科技成果奖。
第四条 在至少有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S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含录用）的前提下，博士研究生发表的全部论文的折算系数大于等于4，可申请3本论文具名评审；折算系数大于等于6，可申请5本论文具名评审。折算方法如下：
（一）折算系数为1：在EI收录的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1篇（含录用）；在国外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发表并已被EI收录的论文1篇（要求参加会议）。
（二）折算系数为2：在SCI收录的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1篇（含录用）；在国外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发表并已被SCI收录的论文1篇（要求参加会议）；在EI收录的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篇（含录用）；授权发明专利1项。
（三）折算系数为3；在SCI收录的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篇（含录用）。
（四）折算系数为4；在学校规定的TOP刊物上发表论文1篇（含录用）。
（五）折算系数为5；在学校规定的TOP100刊物上发表论文1篇（含录用）。
注：1。国外刊物的录用通知须经第一导师签名确认。
    2．以上提及的国内外刊物不包括会议刊物。
第五条 上述研究成果均须以浙江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生为第一或第二（列第二的，第一完成人应为该生的导师或导师组成员）完成人。
第六条 对博士生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按如下方法计算：
（一）发表影响因子大于5.0（含5.0）的学术论文，每篇按2篇SCI类学术论文计。
（二）研究生联合发表高影响因子的学术论文，作为主要合作者的研究生可以同时以该篇学术论文申请学位论文答辩，但前提是该学术论文的主要成果（主要合作者本人实际贡献部分）是其学位论文的核心内容之一。高影响因子期刊参照学校公布的标准。
第七条 所有拟申请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都需另交一份隐名评阅要求的学位论文，提供给学校研究生院学位办，研究生院将抽取一定比例的论文双盲评审。
第八条 涉密论文按《浙江大学关于研究生从事涉密项目研究的学位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执行，必须在开题报告前提出涉密项目开题申请，并经学科学位委员会主任批准。
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未涉及的内容按《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办法》（浙大发研〔2009〕48号）执行。
本实施细则从2013年3月30日起开始执行。
                                 机械学科学位委员会
2013-3-25

